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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购“华泰-合肥晶合集成电路

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”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根据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易》、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华泰人寿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人寿”或“公司”）认购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华泰资产”）发行的“华泰-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”

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  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2018年 11月 08 日，华泰人寿分红账户认购由华泰资产发行的“华泰-合肥

晶合集成电路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”3,000,000.00份，认购价格 100.00元/

份，合计金额 300,000,000.00 元。 

本次交易执行于 2018年 11月 08日双方签署的《华泰-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基

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受托合同”）的相关合同规定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债权计划募集资金用于合肥晶合集成电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晶合集成”）

旗下的 12吋晶圆制造基地项目的建设、生产、运营以及调整债务结构等支出。 

  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。 

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华泰资产，与华泰人寿同为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华泰保险集团”）的子公司。 

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。 

名称：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770945342F 

住所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8号金茂大厦 1102室 

法定代表人：赵明浩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内合资） 

注册资本：60060.0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，受托资金管理业务，与资金管理

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，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。 

成立日期：2005 年 1月 18日 

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起源于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，于 2005

年 1月正式成立，是中国保监会首批批准设立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之一。经营范

围为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，受托资金管理业务，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

咨询业务，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。自成立以来，公司立足于保

险资金需求，敏锐捕捉市场投资机遇，努力开拓第三方机构客户市场，坚持稳健

投资，为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做出努力和贡献。 

公司资产管理经验丰富，投资业绩始终位于行业前列,并大幅超越市场基准。

同时，公司积极开拓基础设施、股权和海外投资等业务，发行了多款项目投资产

品，成为保险资金和优质投资资源之间的桥梁。 

凭借稳健的投资理念和优异的投资业绩，公司先后获得多项创新业务资格。

公司获得首家股票投资的保险机构、首家 IPO 询价资格的保险机构、首批劳动部

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资质、首批业务创新的资产管理公司、首批债权计划投资的



资产管理公司和首批信用能力验收合格的资产管理公司。2007年，华泰资产管

理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，成为公司国际化运作平台。 

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，公司已发展成为投资能力优秀、市场拓展突出、产

品创新鲜明的保险资产管理机构。客户数量超过百家，是行业内市场化程度最高

的资产管理公司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定价政策 

根据协议，“华泰-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”产品按面值

认购，每份份额面值 100元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按《华泰-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资产管理产品

合同》约定的价格执行。 

  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本次交易按《华泰-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》约

定的价格执行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华泰人寿按照《缴款通知书》确认的认购金额和划款日，于 2018 年 11月 08

日将认购资金 300,000,000.00 元划拨至华泰资产指定账户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《华泰-华侨城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（第五期）受托合同》自双方法定代

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      



  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。 

2017年 9月 14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修订<投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、证券投资基金等投资产品关联交易合同>的议案》

（华寿董字[2017]015 号）。该合同规定：（1）投资华泰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

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产品，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华泰人寿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每年度累计投资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，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

每年度累计投资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。如超过，由各方另行签订关联交

易合同。 

《投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、证券投资基金等投资产品关联交易合同》已于

2017年 10月 20日签署完成，并已上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。 

目前，投资华泰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等投资产品，华泰人

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累计投资的额度未超过人民币 30亿元。 

2017 年 12月 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华

泰人寿董事会授权相关审批事项的议案》(华寿董字[2017]020号)。该议案规定

“提议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兼 CEO审批单笔投资金额占上季度末实际可运用

资金 10%以下（含本数）的相关投资事项”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。 

本次“华泰-合肥晶合集成电路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”认购金额

300,000,000.00 元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，已由公司总经理兼 CEO批准。 

六、本年度与该关联方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本年度公司与华泰资产管理公司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

950,450,000.00元（其中 45万元为信托计划产生的财务顾问费，已按劳务或服



务类关联交易进行季度分类合并披露），该金额在公司与华泰资产管理公司签订

的关联交易合同的额度范围内。 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。 

无 

  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

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

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保监

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
